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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持續關連交易

— 財務服務框架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本公司根據財務服務框架協議擬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以及本公司日期

分別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二零一二年八月

三日、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延

遲寄發通函）。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由於訂約方希望審閱及重新審視本集團於二零

一三年及其後年度需要財務公司提供之財務服務類型以及有關服務之合適年

度上限，故本公司與財務公司訂立終止協議，以終止財務服務框架協議。本

公司將在有需要及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劉智全

中國，哈爾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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